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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天价彩礼”问题频频见诸报端，引发社会热议。动辄几十万元的彩礼，不仅给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影响新人婚后生活质量，也引发了相互攀比、破坏

了社会风气。公众呼吁为爱“减负”的声音日渐高涨。

  曾经，福建省龙岩市也深受“天价彩礼”所困。作为客家人在福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龙岩市有80%的人口是客家人，自古重视婚嫁风俗，彩礼金额也水涨船

高。有的县群众把彩礼金额的多少与家族门面的大小画上了等号，当地人调侃：高额彩礼的风俗“名声在外”。

  针对这一问题，龙岩法院始终坚持以司法助力破解高额彩礼治理难题，出台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

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通过明确裁判规则，助力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

  司法如何助力破解“天价彩礼”？记者深入龙岩当地进行调查采访。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翟崎宇

  最近，天津市民王女士发现，一句“你真是饿了，什么都

能吃得下”成了上小学五年级儿子的口头禅。问其啥意思？

儿子支支吾吾，说小伙伴们都在说，自己觉得好玩就学

来了。

  王女士上网一查发现，这是一句网络流行语，出自一部

电视剧，大概是说人审美有问题，带有侮辱性的意思。李女

士把孩子叫到身边，告诉他这句话是在骂人，以后不要说

了。但孩子对此一知半解。

  “不仅仅是这一句，一段时间以来，孩子嘴里经常蹦出

网络流行语，他只是觉得好玩，不知道有些是非常低俗的词

或骂人的话。”王女士颇为担忧地说，把这些网络流行语挂

在嘴边，肯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但周围很多人都在说，实

在防不胜防。

  王女士的担忧不无道理。《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

解到，不少网络流行语、网络热梗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流行，

有的孩子说话夹杂着大量网络流行语，乃至作业、作文中都

出现了网络流行语，这让孩子家长和老师都很苦恼和忧虑。

  “酱紫”（这样子）、“神马”（什么）、木有（没有）……河北

唐山的李女士是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她发现孩子

学了网络流行语之后，开始“不好好说话”了，说多了还经常

将平舌音和卷舌音混淆。

  李女士说，孩子热衷网络流行语，是受到了朋友的影

响，他们认为网络流行语好玩又方便沟通，身边小朋友都在

用，都这么说。“我一直在纠正孩子不要这么说话，但孩子有

时没意识地又开始说了。”

  北京昌平的吴先生说，他读小学的女儿平时都斯文有

礼，家人在孩子面前从来不说一些粗俗的话。可是，吴先生

最近却发现孩子与同学在社交软件上经常聊一些“两性”话

题，说得很粗鲁。孩子的母亲与她深入沟通后才知道，根源

就出在那些网络流行语上，一些网络流行语粗俗不堪，对孩

子潜移默化造成了影响。

  在河北邢台教小学语文的张老师也发现了这一现

象——— 一些孩子热衷网络流行语，不仅日常交流时用，甚

至写作业、写作文时也会用上各种网络热词。

  “这些网络流行语虽然比较简洁，但往往缺乏完整的语

法和语义结构。未成年人长期使用这些语言，不仅会降低语

言表达能力，影响社交，还可能导致正规文字学习的困难，

影响阅读理解、写作技能等。”张老师说，她对此很头疼，需

要额外花时间去和同学们解释和纠正这些用词。

  还有多位家长反映，孩子高频率使用网络流行语，让家

长与孩子的沟通出现了一定的障碍。

  来自天津的家长田先生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儿子期

末考试没考好，退步了很多，于是他就对儿子进行了一番教

育。孩子回答道：“啊，对对对！”

  当时，田先生还以为孩子听进去了，过后一想总觉得有

点不对劲。后来在网上检索发现，原来那句话所代表的是一

种敷衍的回复方式，即承认自己在“摆烂”，表达了“破罐子

破摔”的态度。

  据了解，网络流行语通常承载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一些传统的、已经

存在的词语，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或用法，也成了网络流行语。不

少网络流行语包含负面、叛逆的情绪，甚至涉及暴力、消极行为。

  孩子们为什么会被网络流行语“吸引”？

  “网络流行语正好符合青少年追求‘新’‘奇’‘特’的天性，通过网络的交流互动，

青少年在各自圈层中形成独特的话语和符号体系，以寻找表达的自由感和同类归属

感。”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律师说。

  马丽红认为，网络流行语有正向和负向的多元存在形式，大多新鲜、有趣，但是也

有不少语言存在表达不规范、具有低俗性和冒犯性等不良导向的特点。未成年人的甄

别能力还不够成熟，极易被这些网络语言影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未成年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引起其

他人的注意，从未成年人的角度看，这些网络流行语能够体现自己的独特性，所以他

们一有机会便使用这些网络流行语。

  “在网络环境里，未成年人感觉到自由，他们的自我意识、自我表现都会比较充分，

孩子们喜欢使用网络流行语是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过度接触和使用网

络流行语可能会对其产生误导，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未成年人正处于

语言学习和沟通技巧的发展阶段，过度使用网络流行语还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的阅读

和理解能力，使其日常交流能力下降。家长、学校、平台三方应形成合力，共同抵制不

良网络流行语对未成年人的侵害。

  “未成年人正处于语言学习和沟通技巧的发展阶段，频繁使用网络流行语可能会对

孩子的思维产生限制，对他与别人沟通造成障碍，所以在网络流行语的使用过程中，要

尽可能地让孩子用一种开放的思想去对待，不要被这些网络流行语限制。”储朝晖说。

  他提出，校园里要尽量减少使用一些不良的、存在歧义的网络流行语，这就需要

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通过讲解语言的规范性、语言学习及训练，让孩子们认识到其

中存在的问题。

  “在小学阶段，掌握正确的语言和沟通技巧是必不可少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

该关注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习惯，鼓励他们多读书、多写作，加强语言规范和文学素

养的培养。”储朝晖说。

  有家长提出，有些网络流行语常被用来进行同学之间的攻击，可能导致校园“软

暴力”的问题。对此，马丽红建议，家长和学校应对未成年人上网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教

育，学校教育应杜绝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梗，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

用语言文字。

  “互联网的价值在于开放、包容、共享，网络话语的产生与传播是不可避免的，无

需全盘否定。”马丽红说，青少年作为网络使用的主要群体，引领了网络流行语的走

向，赋予了语言新的生命力；但网络流行语也存在向过度娱乐化、幼稚化、冒犯化发展

的趋势，应当引起警惕。

  储朝晖认为，减少网络语言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最关键的是整个社会要养成

一种风气，共同抵制不良网络流行语，媒体也要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

  “家长、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沟通要方法得当、以诚相待，这样不仅能使孩子们健康

成长，也能营造充满正气的网络生活环境。”程方平说。

  马丽红说，净化语言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家长、学校、平台、社会、有关主管部

门应积极联动配合，对青少年网络语言的使用进行正向的引导，对网络环境进行科学

的监管，同时也要给青少年必要的表达自由，各方齐力方能构建健康积极的语言表达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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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莹

  “以前村民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因病返贫，

另一个就是因婚返贫。”来到福建省龙岩市上

杭县才溪镇岭和村，村民听说《法治日报》记者

来采访彩礼的事，纷纷围上来说，“大家虽然都

知道高额彩礼负担重，但谁也不想第一个把

‘行情’降下来，怕没面子”。

  如今，在当地法庭指导下，经过党员干部

带头，村民自愿将杜绝高额彩礼白纸黑字写进

村规民约。

  这只是龙岩法院司法助力破解高额彩礼

治理难题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龙岩法院积极构建“五联四化”诉

源治理体系，调动基层法官、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村居干部、调解员等多方主体力量，利用村

规民约引导、村居法官调查、司法建议参谋、典

型判例示范等举措，有效破解高额彩礼治理难

题，为爱“减负”。

高额彩礼名声在外

离婚引发财产纠纷

  “这种高额彩礼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是 新 时 代 新 风 尚 所 应 摒 弃 的 陈 规 陋

习……”2023年10月底，龙岩市武平县桃溪镇的

两个村委会在同一天分别收到了武平县人民

法院发来的司法建议书，建议两村要广泛宣传

高额彩礼、炫富比阔、铺张浪费的不正当性和

不良后果，同时加强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讨

论通过本地婚姻操办具体规范，并将其纳入村

规民约。

  20多天后，两村均发回反馈意见，明确今

后将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发挥群众自治作用，

引导村民拒绝高额彩礼，反对攀比之风。

  之所以发出司法建议，源于武平法院此前

审理的一起因高额彩礼引发的财产纠纷。

  桃溪镇甲村的阿强与乙村的小芳经媒人

介绍相识，双方按当地习俗订婚并写下“文定

吉祥”（一种婚书形式），载明阿强应付聘金39.9

万元（实际支付23.9万元），阿强又花1万元购买

了定情物。

  随后，小芳到阿强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

间，不久就离家外出务工，拒绝再回阿强家生

活。阿强父亲见状，提出解除婚约，并要求其返

还聘金。小芳不同意，被阿强一家诉至法院。

  “我们一家本来就不富裕，为了娶媳妇已

经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钱，

既然这个婚结不成了，彩礼钱我们得要回来。”

阿强父亲说。

  负责案件审理的武平法院桃溪法庭庭长

林福生认为，彩礼是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及各

自父母以男女双方结婚为目的，在婚约期间向

对方给付的聘礼金及贵重礼物。“没有登记结

婚的，彩礼应当返还，但返还数额应根据双方

当事人是否同居、同居时间长短、解除婚约的

原因及当地习俗等因素综合评判。”

  最终，法院综合多种因素，酌定小芳返还

阿强彩礼20万元。

  “近几年，农村里像阿强与小芳这样因高

额彩礼引发的婚约财产纠纷还有不少。”案件

虽然审完了，林福生却有着更深的思考：一方

面，高额彩礼滋生了攀比心理，导致婚姻缺乏

真正的感情基础；另一方面，高昂的彩礼让结

婚后的生活负担过重，影响了生活质量，甚至

会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稳定。

  为此，武平法院延伸审判职能，向阿强和

小芳所在的村委会发出司法建议。

  “桃溪镇所在的武平县北部与长汀县南

部、上杭县南部交界，它们都地处客家人聚居

的闽西山区，交通比较闭塞、经济相对落后，重

视客家文化传承和家族名声，也就把彩礼金额

的多少与家族门面的大小画上了等号。”龙岩

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汤影华告诉

记者。

  长汀县妇联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任刘月

仙在接受采访时也打趣道：当地高额彩礼的风

俗早已“名声在外”了。

  去年，刘月仙朋友的女儿要定亲，男方家

是外地的。等到双方家长见面讨论孩子婚事，

男方家长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长汀的女孩子

很‘贵’啊！”

  “其实对方并没有恶意，但听起来就感觉

女方家像在‘卖女儿’一样，婚嫁也就变了味。”

刘月仙说。

  长汀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邱日鑫

在基层法庭工作多年，在他看来，前几年，闽西

部分地区高额彩礼的风俗与当地客家人的生

活习俗密不可分。“根据客家人的传统，嫁女儿

时收了聘金礼，女儿出嫁后就可以不用再管娘

家的任何事，相当于一次性把赡养义务‘买断’

了。而如果没有收取聘金礼，娘家的事女儿还

得照管。”

  此外，客家人婚嫁有写婚书的风俗，上面

会写明聘金数额，亲戚好友都能看到，金额写

得越高，两家人就越有面子。“但实际上男方不

一定给这么多，多半是私下打个欠条，而女方

家也很少去讨这个债。”邱日鑫说。

制定践行村规民约

拒绝将婚俗变陋俗

  不管是一次性“买断”赡养义务，还是在婚

书上抬高彩礼金额博个面子，高额彩礼都是一

种不良的传统风俗，违背了彩礼的初衷。

  去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民政部、

全国妇联举行“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

新闻发布会，强调高额彩礼不仅使给付方家庭

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

患，不利于社会文明风尚的弘扬。

  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对

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工作要求。

  而在这方面，上杭县人民法院才溪法庭将

工作做在了前头。才溪法庭管辖范围涉6个乡

镇、17万人口，高额彩礼之风盛行的南阳镇就

在其辖区。

  2017年，《龙岩市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实施办法（试行）》出台，明确在全市范围内革

除婚嫁“天价”彩礼陋习。

  为树立新风正气，才溪法庭以日常联络、

巡回审判、随案随访等形式密切联络各村，调

查乡风民俗，掌握村情民意，逐条审查辖区6个

乡镇90个行政村的村规民约，因地制宜提出14

条修改和指导意见，指导46个村将“倡导聘金

彩礼不超过5万元，随礼不超过300元”纳入到村

规民约中。

  在才溪法庭指导下，才溪镇岭和村打破传

统，成为第一批将“全体村民抵制婚嫁陋习，杜

绝‘天价彩礼’”写进村规民约的村。

  不久后，原才溪镇副镇长、岭和村人李云

修带头践行新的村规民约，女儿订婚时只收了

5万元聘金，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岭和村顺利修改村规民约后，作为乡镇人

大代表的王昌玉又提出建议，推动这一做法在

全镇推广。目前，才溪镇的14个村均已将彩礼

金额、随礼数额明确纳入村规民约中。

  “彩礼是婚俗还是陋俗，主要是看‘数’与

‘度’。村规民约有定数，老百姓心中就‘ 有

谱’。”才溪法庭庭长张静介绍说。

  而在办理彩礼纠纷案件过程中，才溪法庭

也用“活”村规民约，将法言法语变成“乡言乡

话”，促进彩礼纠纷妥善化解。

  南阳镇某村的小建与小兰经人介绍相识，

为了与小兰结婚，小建在自身家庭经济较困难

的情况下给了小兰23万元彩礼。但二人结婚不

到一年，小兰就因精神异常住院治疗。小建发

现小兰婚前就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后，起诉至

才溪法庭，请求撤销婚姻并返还彩礼。

  此前，该村村规民约采纳了才溪法庭的建

议意见，加入了“聘金彩礼不超过5万元”的

条款。

  “案件受理后，我们援引该村规民约条款，

并说明村规民约制定初衷，阐释民法典相关规

定，弱化了双方争议，最终促成小兰家人同意

在扣除筹办婚礼等花费后，将部分彩礼返还，

妥善化解了纠纷，也在当地起到了以案释法的

作用。”张静说。

综合考量各类因素

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龙岩高额彩礼

之风盛行，但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背负着天价彩

礼的“枷锁”。

  “以武平县为例，武北地区的几个乡镇聘

金数额少则二十多万，多则四五十万，而县城

和周边的几个乡镇几乎是零彩礼，或者只需要

给几千元意思一下。”武平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庭长林慕升告诉记者。

  据他介绍，城厢镇梁野社区地处武平县城

郊，其中的幸福里小区是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小

区，有40%以上的居民从经济落后的武北地区

迁来，而紧邻它的金岸佳园小区也有50%的居

民来自武北。

  “作为挂钩梁野社区的村居法官，我经常

到小区里和居民聊天。每当聊到子女的婚事

时，大家都对武北的高额彩礼风俗连连摇头。”

林慕升说。

  了解到这一民情，林慕升与梁野社区党支

部书记兰欣一起化身“法律服务员”，积极宣传

婚嫁新风尚，并用法院办理的典型案例告诉居

民，高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籍，反

而可能成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

  “这些来自武北的居民听得多了，见得多

了，渐渐被当地低价彩礼的风俗给同化了。”兰

欣说，住在金岸佳园的王阿姨几年前从武北的

桃溪镇搬来，在武北时，她儿子结婚给了女方

20万元的彩礼，而前阵子她女儿结婚，只收了

对方3.9万元的彩礼。

  破解高额彩礼难题，除了考虑到高额彩礼

负担对男方生活的影响，也要考虑到妇女合法

权益的保障。

  聚焦妇女权益保护，最高法新出的《规定》

明确，要考虑到女性在妊娠、分娩、抚育子女等

方面的付出，并以此作为酌情减少彩礼返还甚

至不予返还的考量因素。而从2019年开始，长汀

法院河田法庭就已经通过办理一系列彩礼纠

纷案件，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长汀县某村的阿明与小红订婚时约定聘

金礼16万元，双方领取了结婚证书，阿明向小

红家支付聘金礼12万元，余款打了欠条。

  婚后不久，小红生下一子，但不幸夭折，小红

也在生产后割掉了一根输卵管。为此，阿明与小

红经常发生争执，感情破裂，最终经调解离婚。

  离婚后，阿明向小红主张返还结婚时支付

的聘金，小红则不同意返还，阿明就在村里大

肆宣扬小红无法再生育的消息，并将小红诉至

长汀法院河田法庭要求返还聘金。法院在受理

该案后，没有支持男方诉讼请求。

  “我们经过调查走访，发现阿明一家不存

在因支付彩礼导致困难的情形，且二人结婚时

间虽然不长，但小红怀孕后对身体造成不可逆

的伤害，又在阿明的‘广而告之’下影响了其今

后生活。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我们依法驳回了

阿明的诉讼请求。”邱日鑫说。

  该案判决前后，河田法庭又办理了几起类

似彩礼纠纷，均作出不返还或仅返还部分彩礼

的判决。

  “判决生效后，我们还与司法所、派出所及

部分村委就聘金彩礼事宜开展了多次座谈，并

通过法院判决、调解的典型案例为今后此类纠

纷的调解提供了思路。”邱日鑫说，此后两年多

的时间里，河田法庭辖区未再收到类似彩礼纠

纷的案件。而其他辖区发生的类似案件，也以

此为标准，大部分能自行解决。

  （文中案例当事人均为化名）  

  漫画/李晓军  

倡导彩礼不超5万随礼不过300
龙岩法院坚持以司法助力破解高额彩礼治理难题


